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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·评论 

 

妨害疫情防控终会害人害己 
 

徐建辉 
 

    一人隐瞒行程干扰流调致多人陷入危险、明知存在传播风险依然私自与境外人员接触、强行

插队并粗暴殴打执勤人员⋯⋯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近日联合发布了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

序犯罪典型案例。 

    如果说新冠病毒是人类之敌，那妨碍疫情防控的人和事就是大众之害，这些妨害、阻挠、破

坏疫情防控的行为和病毒一样会置他人和公众于险境，成为危害公共健康安全的凶手。 

    如核酸检测造假者，凭借假的阴性证明堂而皇之地通关过卡，肆无忌惮地与人接触，造成巨

大的疫情扩散风险。再如逃避检验检疫者，明知存在风险，依然想方设法绕过入境健康检测和卫

生检疫消杀，导致输入性疫情发生。更多的还有扰乱防控秩序者，要么是出于一己之私，故意隐

瞒涉疫行程和经历，要么是妄自尊大，耍官威、搞特殊、瞎逞能，撒泼装横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

响。 

    病毒太危险，防疫无小事。谁破坏防疫，谁就是和所有人为敌。对于这些人，必须依法严惩，

绝不手软。对于这些人，司法部门的态度非常明确，那就是绝不姑息、毫不放纵。据最高人民检

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疫情暴发一年多来，全国司法机关批准逮捕涉疫刑事犯罪 7200 余人、起

诉 11200余人。可见，所有妨碍疫情防控者都将为自己的任性之举付出沉重代价。 

    疫情不除、病毒未灭，疫情防控就不能放松，那些非要反其道而行之、不守规矩不自律、故

意破坏防疫者，一定会得到法律的严惩。 


